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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作出的公告

本公告由英恒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8條作出。

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四日，本公司（作為借款人）及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英恒科技
(中國)有限公司（作為擔保人）（「擔保人」），與由恒生銀行有限公司（作為代理人、委任牽
頭安排行及簿記行）及其他作為貸款人的銀團（統稱為「貸款人」）訂立一份融資協議（「融資
協議」），將按照融資協議所載的條款及條件獲得一筆本金總額最高達60,000,000美元的銀
團貸款（「融資」）。融資的最後還款日期為首次提款日期起計屆滿36個月的日期。融資的
目的主要是支持本集團未來業務增長的一般企業用途，包括但不限於為本集團現有債務
再融資及就一般營運資金需求提供資金。

於本公告日期，陸穎鳴先生和陳長藝先生（「最終控股股東」）合共持有本公司約66.05%的
已發行股本，根據融資協議的規定，如果最終控股股東合共不再或終止(a)直接或間接實
益擁有本公司或擔保人最少51%的已發行股本（其免受任何扺押）或(b)控制本公司或擔保
人；貸款人可取消融資項下可用的貸款承諾及宣佈融資協議項下所有尚未償還的金額（包
括貸款及累計利息）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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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產生上述責任之情況繼續存在，本公司將繼續遵守上市規則第13.21條項下之披露規
定。

承董事會命
英恒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陸穎鳴

香港，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陸穎鳴先生、陳長藝先生、陳銘先生及黃晞華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江永瑋先生、余宏先生及徐容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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